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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１６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二）上午

８

点

３０

分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二）上午

８

点

３０

分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４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长春市东风南街

１３９９

号

５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年报和摘要》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７

、《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８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９

、《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０

、《公司购买一汽集团公司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１１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１２

、《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三、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会议。 股东因故不能到会，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四、会议登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

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到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

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

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以上授权委托书

和股东登记表必须提前

２４

小时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

五、会议登记地点：长春市东风南街

１３９９

号，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部

邮编：

１３００１１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５７６５３３８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８５７６５７５５

联系人：刘志勇

六、重要提示：

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附件一：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度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地址

股东帐号

持股数

电话

身份证号码

注：股东登记表剪报及复印均有效；法人股东登记需要盖章。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

�

代表本人出席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特此公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６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吴博达先生，生于

１９５０

年，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吉林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吉林工业

大学校长等职。 现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吴博达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

宋冬林，男，

１９５７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

政府津贴。 历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吉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等职。 现任吉林财经大学校长。 宋冬林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

罗玉成，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汉族，经济学学士，证券业务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

任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及第八届委员，亚洲开发银行特聘中国

证监会援助项目专家，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兼职监事，中央企业监事会主席特别助理，多伦多

永道会计公司高级审计员等职。 现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合伙人。 罗玉成先生与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

董事候选人简历：

滕铁骑，男，汉族，

１９５７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工。 历任一汽底盘厂

技术科技术员、科长，一汽对外经济贸易处处长助理，一汽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计划财

务部部长，专务经理、兼计划财务部部长、集团董事，一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集团董事。 现

任一汽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王玉明，男，汉族，

１９５７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历任一汽办公室秘书

组秘书、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部长、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

任长春一汽四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温树泽，男，汉族，

１９６１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第一汽车制造

厂工艺处主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内饰件厂副厂长、富奥公司内饰件分公司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长春富奥江森自控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付炳锋，男，汉族，

１９６１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工程正高职。 历任一汽汽研所

轿车部副部长；一汽集团公司大连客车厂副厂长；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部长；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红旗制造部部长。 现

任一汽集团公司规划部部长。

尚兴武，男，汉族，

１９６６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历任一汽汽研所中型

车部副部长、一汽集团公司规划部副部长、一汽商用车制造中心规划产品部部长、一汽解放

汽车有限公司规划产品部部长、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规划部部长。 现任一汽集团公司技

术中心商用车部部长、主任助理。

李艰，男，汉族，

１９６０

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历任一汽集团公司

计划财务部资产管理处处长、预算控制处处长、一汽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一汽大众

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 现任一汽集团公司经营控制部部长。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２

股票简称：一汽富维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１

年度

计划金额 实际金额

实际比计划

增加

％

采购

原材料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４

，

８１６ １４５

，

０９０ －２９．２

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１２

，

３６７ １２

，

３１３ －０．４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

１１６ １０

，

９６６ －３２．０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８ ３

，

７２０ １

，

３４１．９

一汽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

，

８９７ －３６．９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公司

１

，

５６０ ２

，

０７５ ３３．０

长春富维

－

江森自控汽车饰件

系统有限公司

２３４ ２５１ ７．１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０ ７５３ ４２．１

其他关联方

９９８

小计

２３８

，

８８１ １７８

，

０６３ －２５．５

接受劳务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 ３３ ３３．６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６ ３１ ４１１．０

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３１２ ２１６ －３０．９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

３０５ －１００．０

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１２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４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２２２ １５４ －３０．６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４ ４ －１０．６

其他关联方

５４

小计

８７４ ５０７ －４２．０

销售产品

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３８４

，

５７７ ３４９

，

９３１ ９．０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２５２

，

７５５ １８３

，

９７２ －２６．２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８

，

８２４ １１４

，

３８２ ３６．０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７

，

６３３ ４

，

５６２ －４０．２

一汽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５

，

９２８ ３

，

０１９ －４９．１

一汽客车有限公司

１

，

４３３ ７３２ －４８．９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８８２ ２

，

８８８ －２５．６

长春富维

－

江森自控汽车饰件

系统有限公司

２

，

６５９ ２

，

１０８ －２０．７

长春一汽富维江森自控汽车

金属零部件有限公司

１

，

４８２ ６５８ －５５．６

长春富维江森自控汽车电子有限

公司

２６０ ２１７ －１６．５

其他关联方

１

，

８６２

小计

８３９

，

４３３ ６６８

，

２４７ －２０．４

提供劳务

合营联营公司

７０８ １

，

０１０ ４２．７

其他关联方

２２８

小计

３

，

２００ １

，

３０４ ７４．９

关联存款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２

，

４０８ １９

，

２３６ ６９８．８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实际金额比计划金额降低

２５．５％

，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实际金额比

计划金额降低

２０．４％

，关联存款增加

６９８．８％

，原因是企业富余资金在一汽财务公司做通知存

款业务。

二、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

２０１２

年总金额

２０１１

年总金

额

下限 上限 区间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采购原材

料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１６８，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０

２１５，６８４－２５８，８２１

３０．５５％－

３６．６６

％

１４５，０９０

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１８，３９８ ２２，０７８ １２，３１３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２，９６３ １５，５５６ １０，９６６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３，７２０

一汽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８９７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

口公司

２，４１４ ２，８９７ ２，０７５

长春富维

－

江森自控汽车

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４０ ４８ ２５１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８５７ １，０２８ ７５３

其他关联方

６，０１２ ７，２１４ ９９８

小计

２１５，６８４ ２５８，８２１ １７８，０６３

接受劳务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７ ２０

１，６５６－１，９８７

２３．９２％－

２８．７１

％

３３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３１

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２６０ ３１２ ２１６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

院

１５０ １８０

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９ １１ １２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４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６８６ ８２３ １５４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４ ５ ４

其他关联方

１，１２２ １，３４７ ５４

小计

１，６５６ １，９８７ ５０７

提供

劳务

合营联营公司

２，４３８ ２，９２６

２，８３０－３，３９６

９６．３７％－

１００％

１，０１０

其他关联方

３９２ ４７０ ２２８

小计

２，８３０ ３，３９６ １，３０４

销售商品

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３９９，４９７ ４７９，３９７

７５２，１６３－９０２，５９５

９２．２７％－

１００％

３４９，９３１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１８９，４８７ ２２７，３８５ １８３，９７２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３，９２１ １７２，７０５ １１４，３８２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６，６７１ ８，００６ ４，５６２

一汽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５，４１５ ６，４９８ ３，０１９

一汽客车有限公司

９２４ １，１０９ ７３２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３，７３８ ４，４８６ ２，８８８

长春富维

－

江森自控汽车

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１６０ １９２ ２，１０８

长春一汽富维江森自控

汽车金属零部件有限公

司

８２０ ９８４ ６５８

长春富维江森自控汽车

电子有限公司

２２０ ２６４ ２１７

其他关联方

１，３０９ １，５７１ １，８６２

小计

７５２，１６３ ９０２，５９５ ６６８，２４７

关联

存款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２４，０００ １９，２３６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１

、注册地址：长春市西新开发区东风大街

２２５５

号；

２

、法人代表：徐建一；

３

、注册资本：柒佰捌拾亿圆整；

４

、经营范围：汽车制造及再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金属铸锻、模具加工；工程技术研究

与实验；专业技术服务；计算机及软件服务；火力发电及电力供应；热力生产和供应；水和燃

气供应；道路货物运输；仓储业；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及车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

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商务服务；劳务服务；汽车及二手车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

营；应专项审批的项目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５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６

、履约能力：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与本公司以往的交易均能正常结算，其支付的款项

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帐。

（二）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１

、公司地址： 高新区蔚山路

４８８８

号；

２

、法人代表：徐建一；

３

、注册资本：壹拾陆亿贰仟柒佰五拾万圆整（

１６２

，

７５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 开发、制造、销售轿车，旅行车及其配件，修理汽车，加工非标设备，机械

配件，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销售；

５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控股的上市公司；

６

、履约能力：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与本公司以往的交易均能正常结算，其支付的款项

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帐。

（三）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１

、公司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

２

、法人代表：徐建一；

３

、注册资本：柒拾捌亿壹仟贰佰万圆整（

７８１

，

２０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生产德国大众

Ａ

级系列和奥迪

Ｃ／Ｄ

级系列轿车、奥迪

Ｖ６

系列发动机及其总

成、零部件，并销售自产产品、提供售后服务；

５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控股的中外合资公司；

６

、履约能力：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与本公司以往的交易均能正常结算，其支付的款项

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帐。

（四）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１

、公司地址： 长春市绿园区东风大街

７６

号；

２

、法人代表：徐建一；

３

、注册资本： 柒拾玖亿捌仟伍佰万圆整（

７９８

，

５０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中重型载重车、整车、汽车总成及零部件、机械加工、仓储物

流、汽车修理（应经专项审批的项目，未取得专项审批许可前不得经营）；

５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６

、履约能力：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与本公司以往的交易均能正常结算，其支付的款项

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帐。

（五）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１

、公司地址：绿园区东风大街

１９

号；

２

、法人代表：徐建一；

３

、注册资本： 壹拾壹亿贰仟捌佰捌拾圆整（

１１２

，

８８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 办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内部金融业务及其人民银行批准的金融业务；

５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控股的有限公司；

６

、履约能力：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与本公司以往的交易均能正常结算，其支付的款项

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帐。

四、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定价坚持公平、公正以及比价原则。 如该种产品有国家价格，即采用国家价

格；若无国家价格，产品价格根据市场的价格变化情况、所供货物的市场供求状况、供货数

量及供货价格、质量、服务等情况，以书面协议、合同的方式进行确定。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的目的

公司产品、劳务是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生产的各类整车系列提供零件和总成配套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公司长期和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由于公司生产场所处在中国第

一汽车集团公司厂区，生产经营所需的能源包括水、电、气等，必须由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

司提供；公司利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采购网络，采取统订分购形式，进行生产所需的原

材料，因此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大金额的关联交易。

２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上述关联交易坚持公平、公正以及比价原则，是

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该项关联交易可充分利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的优势，节约公司的

材料采购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符合公司的最大利

益。

六、审议程序

１

、此项议案为关联交易， 四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议案将提

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与之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２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

１

）公司独立董事宋冬林先生、杨晓慧先生、罗玉成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

前审慎审核，同意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的议案》提交公司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

２

）三位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的各项关联交易，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市场

经济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董事会对以上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人数

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上关联交易合同及协议的签订，有利于规范公司与各

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

利益。

七、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９

日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签订了采购协议、销售协议、承揽加工

协议、服务协议，协议有效期届满后，如甲、乙双方对本协议项下的条款均无异议，本协议将

自动延长。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６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２

股票简称：一汽富维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二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在上海市

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 此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

、

２０１１

年年报和摘要；

按照《证券法》的有关要求，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认为：

（

１

）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

２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了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

３

）在出具本意见之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７

、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公司购买一汽集团公司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９

、公司内控制度和内控制度自我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１

、《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任期届满，公司监事会需换届

改选，杨延晨先生、冯玉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侯选人；郎瑞兰女士为职工代表推

举的侯选人。 上述监事候选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监事侯选人简历：

杨延晨先生简历：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一汽贸

易公司汽车结算科科长；一汽贸易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一汽贸易总公司财务控制部经理。 现

任一汽集团公司子公司特派监事。

冯玉玺：男，汉族，

１９５５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政工师，现任一汽集团公司纪委

（监察室）副书记（副主任）兼案件检查室主任。 历任一汽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业务主任、一

汽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室主任、一汽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室）副书记（副主任）等职。

郎瑞兰：女，汉族，

１９６２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长春一汽富维汽

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 历任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室主

任、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部长等职。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２

、《广东佛山轮胎装配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

特此公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６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２

股票简称：一汽富维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人和候选人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

届的议案》，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提名吴博达、宋冬林、罗玉成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现将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候选人声明公告如下：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现提名吴博达、宋冬林、罗玉成为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

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

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

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

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

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

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

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

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吴博达 ，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提名为长春一汽

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

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

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

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吴博达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宋冬林，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提名为长春一汽富维

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

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

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

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宋冬林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罗玉成，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提名为长春一汽富

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

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

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

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

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罗玉成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 ４月１６日

(上接B076版)


